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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　 售

泛 海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之 股 份

財 務 顧 問

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，已出售35,000,000股泛海股份，導致其於泛海現有已發行股

本之權益，由約50.851%減少至約49.999%。

由於進行該出售事項，泛海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。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發之公佈，以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

月二十一日刊發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用者具相

同涵義。

出售泛海股份

股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已批准出售事項，涉及出售約40,000,000

股泛海股份，相當於泛海已發行股本約1.0%。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，本公司透過其

全資附屬公司，已出售35,000,000股泛海股份，相當於泛海已發行股本約0.852%，導致本集

團於泛海現有已發行股本之權益，由約50.851%減少至約49.999%。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

後，就董事所深知、盡得之資料及深信，該35,000,000股泛海股份乃於市場上售予獨立人

士。該等人士均獨立於本公司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董事、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

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或本公司之任何關連人士。泛海股份之出售代價約為13,982,000港

元，相當於平均售價每股約0.399港元。售價乃較泛海股份於緊接進行出售事項日期前十個

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多出90%，此乃股東批准出售事項之一項條件。



由於進行這出售事項，故本集團將錄得虧損約8,799,000港元（按泛海之資產淨值及發放有關

這出售事項之資本儲備並將記錄於本集團之賬目內計算）。現擬將出售所得款項淨額約

13,933,000港元，用以削減本集團之借款。

進行這出售事項後，泛海將按權益會計法，被視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，故不再為本公司之

附屬公司。

銷售泛海股份之原因及影響

誠如通函所載，建議進行出售事項之原因，主要是減少本公司於泛海之間接權益，以致於

完成出售事項時，泛海將不再是本公司之附屬公司。就普通股東應佔資產淨值及巿值而

言，泛海乃一間規模遠較㶅漢為大之公司，且概無一群密切聯繫之股東持有㶅漢普通股50%

以上。因此，視乎交易之規模及性質而定，交易（泛海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毌須取得股東批

准或以書面同意方式取得其絕大多數股東之批准之情況下訂立）可能須取得㶅漢股東之批准

（僅可於股東大會上取得）。此項於㶅漢層面之額外批准一直降低泛海訂立及締結交易之靈

活性，尤其是假若將須有利地收購或出售資產而講求簽署速度之交易。由於泛海不再是㶅

漢之附屬公司，故現可免除該額外批准。

承董事會命

㶅漢控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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